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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9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单位，各镇、街道办事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

民政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牢

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全面做好 2019 年清明节

祭扫服务保障工作，努力营造平安、便利、文明、和谐的节

日祭扫氛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提前谋划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安

全防范意识和底线思维，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严格落实

殡葬服务安全管理责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确保

清明节期间祭扫平安有序。

要继续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文明祭

扫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8〕18 号）要求，

进一步推动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管理原则，制定清明节



应急预案，把做好清明节期间文明祭扫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

作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服务和保障民生、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扎实推进殡葬改革的重要内容抓实抓好。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细化保障措施，严格按照“全覆盖、

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开展殡葬服务机构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对殡葬重点场所、关键服务环节、重要设备用品进行“三个必

查”，确保无遗漏、无盲区、无死角。对各类安全隐患问题要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东

河公墓要制定完善祭扫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监测

预警、重特大事故报告制度，有效防范和及时处理各类突发

性事件；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保障安全投入，组织应急演

练，在祭扫高峰期进行人流、车流承载力管理，及时采取预

警提示和限流分流措施，加强火源管控，确保不发生拥堵踩

踏、火灾等安全事故。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齐抓共管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强化统筹部署和职责分工，形成“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清明节祭扫工作格局。

区政府办：负责与市政府在祭祀期间联系。

区委宣传部：负责做好清明节期间的宣传报导和舆情监

控。

区民政局：要切实加强对清明节祭扫活动的服务、管理、

指导。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切实履行好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和应急预案，加强祭扫高峰期和人员密集期安全管理，在重

点区域建立预警机制和限流分流机制，加强祭扫场所火源管

控，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防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发

生。要合理调配人员，严肃工作纪律，保证服务人员定岗定

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确保各个环节正常运转。

区卫健委：要做好医疗保障工作，对祭祀群众意外受伤、

突发病情进行紧急救治，并在东河公墓派驻医疗人员。

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要会同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

会对城区内街道加强巡查，特别是要加强夜间巡查，进一步

规范街头祭祀行为。引导群众前往指定地点使用焚烧桶进行

祭祀，组织人员轮流值守，及时扑灭余火，防止火灾和其他

意外事故发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加大对违规经营行为查处力度，

依法打击非法经营行为，维护群众利益，取缔无证销售香烛

和封建迷信品摊点。

区公安分局：要在祭扫群众集中的祭祀场所附近，维护

交通秩序和治安秩序，组织疏导祭扫人群，缩短滞留时间，

防止发生突发事件。对祭扫活动中组织、教唆、胁迫、诱骗

他人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东河交管大队、北郊交管大队、东兴交管大队：要根据



祭扫期间实际情况增设临时交通设施和机动车临时绕行、单

行、禁行等标志，并适时采取分流措施，及时指挥疏导、疏

散车辆和人流，缓解交通压力，并保障救援通道畅通。重点

做好包固公路东河公墓段、西脑包大街、西门大街、东门大

街、北大街、内环路、110 国道天堂公墓段等主要道路的交

通疏导工作。

区森林公安局、区消防大队：要指导东河公墓做好森林

防扑火工作，做好大青山南坡祭扫防扑火工作。要加大火灾

查处力度，依法查处火灾肇事者和违章用火人员，督促落实

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在人员集中重点殡葬服务单

位派驻消防车和消防人员。

三、完善制度，提升服务

以圆满完成清明节祭扫服务保障工作为契机，积极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强化服务意识，加强行风建设，

提供优质、高效、便捷、文明的殡葬服务，不断提高广大群

众满意度。要在巩固“殡葬服务提升年”活动成果基础上，继

续对照完善制度、健全设施、精准服务、廉洁从业等核心目

标，查找殡葬服务中存在问题和差距，督促指导殡葬服务机

构在服务态度、服务环境、价格管理、公平交易、信息公开、

公益保障、规范服务、廉洁从业等八个方面做到“八不得、八

提升”，提升规范优质服务水平。

东河公墓要重点强化清明节祭扫服务保障，创新服务模

式，提供接送车辆、延长服务时间，增强服务规范性和便民



性。全面公开殡葬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服务承

诺、服务监督、服务规范和惠民政策等群众关心的服务信息，

推进服务规范透明。要强化服务意识和窗口意识，严格执行

有关法规政策标准，努力实现全年殡葬服务“零差错、零事故、

零投诉”目标。

区民政局要建立节日值班制度，遇有突发事件，及时上

报。节日期间，要切实加强对东河公墓的管理和监督，及时

妥善处理群众的投诉。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

狠抓落实、协调推进，扎扎实实做好清明节群众祭扫各项服

务和保障工作。要加强跟踪督办，加强督促检查，对领导不

重视、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单位要予以通报；对因工

作不力，引发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群众财产损失

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要深入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

革的意见》（中办发〔2013〕23 号）和民政部、中央文明办

等 16 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民发〔2018〕5 号）精神，夯实殡葬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成果，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带动

更多群众参与支持文明低碳祭扫和节地生态安葬，逐步树立

移风易俗新风尚。

要积极倡导文明低碳祭扫，大力宣传现代祭扫理念，推

广敬献鲜花、绿化植树、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网上纪念、

集体共祭、社区共祭、错峰祭扫等多种祭扫纪念方式，推动



文明低碳祭扫成为社会主流。要丰富节日内涵，引导清明活

动向更丰富多元方向发展，融入追思先贤、纪念先烈、孝亲

感恩、生命教育等内容，将纪念逝者与弘扬家训家风、传承

优秀文化、丰富精神生活有机结合，使清明节成为传递亲情、

健康生活、弘扬文化、保护环境的重要载体。要依法管理焚

烧纸钱祭品等行为，明文禁止在东河公墓、安乐堂进行燃放

炮竹等祭扫行为，并抵制迷信行为和低俗祭祀用品。

四、加强宣传，正确引导，营造氛围

缅怀先人、追思慎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 2019

年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为了进一步摒弃丧葬陋俗、弘扬殡

葬新风尚，促进绿色文明的殡葬理念深入人心，各相关部门、

单位要充分利用好有利时机，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推

动宣传活动进社区、企业、学校和家庭，扩大宣传覆盖面和

影响力。要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通过广播、网络等媒

体和宣传栏、警示牌、标语等媒介，大力宣传惠民殡葬和殡

葬改革新政策、新举措，要善于把握新媒体时代受众特点，

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

氛围。要积极引导群众树立文明祭扫、节地生态安葬的殡葬

新理念，加快树立移风易俗的祭扫新风尚。大力倡导树葬、

花坛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葬法，引导和鼓励群众将散葬

坟墓迁入公墓或生态墓地。号召党员干部带头，鼓励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推动节地生态安葬工作取得进展和突破。要充

分发挥殡葬服务机构和城乡社区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鲜花



换烧纸”“丝带寄哀思”等免费或奖励活动，组织祭先烈、敬先

人等各种缅怀仪式，积极推广植树祭扫、鲜花祭扫、网络祭

奠、社区公祭、集体公祭等生态、文明的祭扫方式，培育绿

色文明殡葬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区委宣传部要强化清明节舆情的正面引导。通过新闻媒

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加强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加强清明节期间的舆情监测，对媒体曝光的问题做

到第一时间反应，依法公正地调查处理，及时向社会公布结

果，努力给社会公众以满意的答复。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呼吁公众增强安全意识，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宣传

《安全生产法》《意见》《细则》《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文件精神，遵守公共秩序，规范有序地开展祭扫活动，努

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明祭扫氛围，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度

过一个安全、文明、和谐、有序的清明节。


